
第二节  经济利益 

一、一般规定 

（一）含义 

是指因持有某一实体的股权、债券和其他证券以及其他债务性的工具而拥有的利益，包括为取得这种利益享

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二）分类 

直接经济利益 （1）个人或实体直接拥有并控制的经济利益。 

（2）个人或实体通过投资工具拥有的经济利益，并且有能力控制这些投资工具，或影

响其投资决策。 

（3）举例：常见的直接经济利益包括证券或其他参与权，例如股票、债券、认沽权、

认购权、期权、权证和卖空权等。 

间接经济利益 是指个人或实体通过投资工具拥有的经济利益，但没有能力控制这些投资工具，或影响

其投资决策。 

【补充概念】审计项目团队成员 

人员 1.执行某项审计业务的所有合伙人和员工； 

2.为该项业务实施审计程序的所有其他人员； 

3.会计师事务所及网络事务所中能够直接影响审计业务结果的其他人员。 

举例 1.能对审计项目合伙人提出薪酬建议，以及进行直接指导、管理或监督的人员； 

2.为执行审计业务提供技术或行业具体问题、交易或事项的咨询的人员（如针对与审计

相关的准备计提或价值评估工作进行复核的财务交易咨询部的专业人员）； 

3.对审计业务实施项目管理的人员，包括项目质量复核人员。 

二、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和防范措施 

（一）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经济利益 

1.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及其主要近亲属不得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

益。 

 

【案例】2015 年 10 月，审计项目组就某重大会计问题咨询了事务所技术部的 B注册会计师，B注册会计师

的妻子于 2015 年 6 月购买了甲公司的股票，于 2015 年 12 月卖出。 

答案：违反，B注册会计师属于审计项目团队成员/B 注册会计师的咨询意见直接影响审计结果，其妻子在审

计期间拥有直接经济利益，将因自身利益对独立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2.与执行审计业务的项目合伙人同处一个分部的其他合伙人或其主要近亲属不得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直接经济

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北京分部、香港分部） 

3.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其他合伙人、管理人员或其主要近亲属不得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直接经济利益

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 

【针对主要近亲属例外情况】 

1.与执行审计业务的项目合伙人同处一个分部的其他合伙人的主要近亲属； 

2.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其他合伙人或管理人员的主要近亲属 

如果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则该主要近亲属可以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 

1.该主要近亲属作为审计客户的员工有权（例如通过退休金或股票期权计划）取得该经济利益，并且会计

师事务所在必要时能够应对因该经济利益产生的不利影响; 

2.当该主要近亲属拥有或取得处置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者在股票期权中，有权行使期权时，能够尽快处

置或放弃该经济利益。 

 

【案例】项目合伙人 A注册会计师的妻子在甲公司担任人事部经理并持有该公司股票期权 1万股，该期权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可以行权。A注册会计师的妻子于 2018年 1月 2日行权后立即处置了该股票。 

答案：违反，A注册会计师不应参与甲公司审计/A注册会计师的妻子不得以任何形式/通过员工股票期权计

划拥有甲公司的直接经济利益，否则将因自身利益对独立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二）在控制审计客户的实体（母公司）中拥有经济利益 

当一个实体在审计客户中拥有控制性的权益，并且审计客户对该实体重要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

成员及其主要近亲属不得在该实体中拥有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如果在该实体中拥有，将因自

身利益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没有防范措施能够将其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三）作为受托管理人拥有经济利益 

如果上述（一）中各方作为受托管理人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除非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否则不得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 

1.受托管理人、审计项目团队成员、两者的主要近亲属，会计师事务所均不是受托财产的受益人； 

2.通过信托而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的经济利益对于该项信托而言并不重大； 

3.该项信托不能对审计客户施加重大影响； 

4.受托管理人、审计项目团队成员、两者的主要近亲属，会计师事务所对涉及审计客户经济利益的投资决策

没有重大影响。 

（四）与审计客户拥有共同经济利益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在某一实体拥有经济利益，并且审计客户也在该实体

拥有经济利益，除非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否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及其主要近亲属不得在该实

体中拥有经济利益： 

1.经济利益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及其主要近亲属，以及审计客户均不重要； 

2.审计客户无法对该实体施加重大影响。 

拥有此类经济利益的人员，在成为审计项目团队成员之前，该人员或其主要近亲属应当处置全部经济利益，

或处置足够数量的经济利益，使剩余经济利益不再重大。 

 

【案例】审计项目组成员 B注册会计师的父亲在丙公司持有重大经济利益。丙公司为甲公司不重要的联营企

业，不是 ABC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户。 

答案：违反，甲公司对丙公司有重大影响，且项目团队成员 B的父亲在丙公司持有重大经济利益，因自身利

益对独立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五）无意中获取的经济利益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员工或其主要近亲属通过继承、馈赠或因企业合并

或类似情况，从审计客户获得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而根据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不允许拥有此

类经济利益，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1.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获得经济利益，应当立即处置全部经济利益，或处

置全部直接经济利益并处置足够数量的间接经济利益，以使剩余经济利益不再重大。 

2.如果审计项目团队以外的人员或其主要近亲属获得经济利益，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尽快处置全部经济利益，

或处置全部直接经济利益并处置足够数量的间接经济利益，以使剩余经济利益不再重大。在完成处置该经济

利益前，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必要时采取防范措施以消除不利影响。 

（六）其他情况下的经济利益（略） 


